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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市十五届人大六次会议
第13号建议的答复
郑相军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认真解决市区停车难问题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建议，我委对您的建议十分重视。正如您在建议中提到的，由于我市机动车保有量日益增多、市区停车空间缺乏所导致的“停车难”问题已愈加严重。根据您的建议，结合我市实际，我委将从下述方面落实解决停车难问题：

一、科学编制专项规划

我委组织编制的《营口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（2011-2030）》，对公共停车需求进行了合理预测，对市区公共停车设施布局做出了科学规划。基于我市“十三五”规划进程安排，《营口市停车场布局专项规划（草案）》已编制完成，共规划停车场（库）37处，用地面积约14万平方米。目前我委正按照因地制宜、近远期结合的原则，依据开发建设时序逐步落实。

二、有序推进停车场建设

在实际操作中，我委严格依照《新建小区及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指标的管理规定》执行：新建居住小区每百平方米建筑面积配建0.8个停车位，商业建筑每百平方米建筑面积配建0.5个停车位，大型公共建筑、成规模小区必须配建地下停车场。
结合我市旧城更新改造、并网及燃煤锅炉排查等工作有序推进市内停车场（库）建设。近期将在市政府原址建设地下及地面停车场，在市府路东、青花大街南建设市图书大厦及文化综合体项目停车场。与此同时，针对现状部分街路路侧停车秩序混乱现象，我委对新建建筑退后道路红线距离进行了修正，以保障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出行安全，营造良好的城市交通空间环境。
     三、加强静态交通管理

静态交通是整个交通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有关部门要通过完善静态交通管理法规、协调开放内部停车资源、合理增加路内停车资源供给、强化临街占道管理等措施强化静态交通管理，同时加大对机动车违法停靠的处罚力度，切实规范市区静态交通秩序。
今后，我委将依据已有的规划及规定，会同相关部门制定年度计划，按计划有序推进市区停车场所建设，形成部门联动、管控结合、综合施策的长效机制，真正把解决市区停车难题落到实处。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城建工作的关注和建议，衷心希望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。
营口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委员会
2017年5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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